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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期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川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集团”）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

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 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万股 ）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川恒集团 是 500.00 1.80% 1.00% 否 否 2022 年 8 月 25 日 2023 年 8 月 25 日 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偿还债务

2、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川恒集团 是
417.51 1.50% 0.83% 2020 年 4 月 22 日 2022 年 8 月 26 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7.45 0.28% 0.15% 2021 年 4 月 22 日 2022 年 8 月 26 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 494.96 1.78% 0.99% — — —

注：上述合计百分比与各明细数据百分比相加之和的尾数差异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川恒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 押前 质 押 股 份
数量

本次质 押后 质 押 股 份
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标记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
量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川恒集团 27,763.47 55.44% 9,011.96 9,017.00 32.48% 18.00% 0 0 0 0
合计 27,763.47 55.44% 9,011.96 9,017.00 32.48% 18.00%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1229� � � � � 证券简称：魅视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5

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22]1035 号 )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公开发行 2500 万股新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1.71� 元 / 股，股票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54,275.00 万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4715.95 万元，公司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 49,559.05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8 月 3 日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于 2022 年 8 月 3 日出具了“司
农验字 [2022]21000100355 号”《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授公司及
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用于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 管理和使
用，并权公司董事长或授权代表具体办理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等
事宜。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 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修订 )�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 � � 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公司开立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进行管理，并分别与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机场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州大道支行以及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正在签署。 具体募集
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截至 2022 年 8 月 3 日

账户余额(元)
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9550880235648700104 100,000,000.00

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
支行

82040078801500002316 100,000,000.00

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机场路支行 120912241210202 109,861,850.07

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广州大道
支行

3602084529200242333 200,000,000.00

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与募集资金净额的差额系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作为甲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作为乙方，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署了《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 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以 下 简 称 “专 户 ”）， 账 号 为
9550880235648700104，截止 2022 年 8 月 3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
元整）。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0�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 年 ╱ 月╱ 日，期限
╱ 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
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运、胡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甲方同意授权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可按本协议约定
查询、复印甲方专户资料。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未及时通知乙方导致相应后果的，与乙方无关。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解除。

十、本协议一式 6� 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
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2、公司作为甲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作为乙方，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署了《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东山支行、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 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以 下 简 称 “专 户 ”）， 账 号 为
82040078801500002316，截止 2022 年 8 月 3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
亿元整）。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0�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 年 ╱ 月╱ 日，期限
╱ 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
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运、胡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甲方同意授权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可按本协议约定
查询、复印甲方专户资料。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未及时通知乙方导致相应后果的，与乙方无关。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解除。

十、本协议一式 6� 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
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3、公司作为甲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机场路支行作为乙方，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丙方，共同签署了《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机场路支
行、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120912241210202，截
止 2022 年 8 月 3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09,861,850.07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玖佰捌拾陆万
壹仟捌佰伍拾元零柒分。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0�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 年 ╱ 月╱ 日，期限
╱ 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
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运、胡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甲方同意授权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可按本协议约定
查询、复印甲方专户资料。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未及时通知乙方导致相应后果的，与乙方无关。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解除。

十、本协议一式 6� 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
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4、公司作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州大道支行作为乙方，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署了《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广州大道支行、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 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以 下 简 称 “专 户 ”）， 账 号 为
3602084529200242333，截止 2022 年 8 月 3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亿
元整）。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0�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 年 ╱ 月╱ 日，期限
╱ 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
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李运、 胡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甲方同意授权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可按本协议约定
查询、复印甲方专户资料。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未及时通知乙方导致相应后果的，与乙方无关。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解除。

十、本协议一式 6� 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
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1、《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之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3、《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机场路支行、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之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4、《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州大道支行、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5、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司农验字 [2022]21000100355 号”《广东

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30006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能电气 公告编号：2022-049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能电气 股票代码 3000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春江 陈榆

电话 0591-83856936 0591-83856936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国宾大道 365
号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国宾大道 365
号

电子信箱 yuchunjiang@ceepower.com chenyu@ceepower.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54,535,193.13 441,747,816.82 441,747,816.82 2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1,219,921.61 11,849,933.75 11,849,933.75 7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18,618,134.76 11,386,067.13 11,386,067.13 63.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32,859,299.28 7,198,768.05 7,198,768.05 -556.4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4 0.04 0.02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4 0.04 0.02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1.48% 1.48% 0.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元） 2,426,016,735.75 2,051,421,027.69 2,051,421,027.69 1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222,502,881.68 811,534,379.68 811,534,379.68 50.6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052

报告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的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CHEN
MANHONG 境外自然人 17.81% 99,328,000.00 74,496,000.00

陈添旭 境内自然人 17.10% 95,363,520.00 71,522,640.00
吴昊 境外自然人 7.77% 43,340,640.00 32,505,480.00

晋江市晨翰私募基
金管理 有 限 公 司－
晨翰 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29% 12,793,522.00 12,793,522.00

张建飞 境内自然人 2.03% 11,336,032.00 11,336,032.00

徐国新 境内自然人 1.68% 9,392,712.00 9,392,712.00

厦门添添牛资产管
理有限 公 司－添 添
牛天盈三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4,858,299.00 4,858,299.00

华夏基 金－邮 储 银
行－华夏 基 金 秋 实
混合策略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3% 4,048,582.00 4,048,582.00

新余丰选咨询服务
中心（有限合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0.58% 3,238,866.00 3,238,866.00

固德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0.58% 3,238,866.00 3,238,8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为家族控制企业，实际控制人为陈添旭 、CHEN MANHONG、吴昊。实际
控 制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为 ：CHEN MANHONG 系 陈 添 旭 的 妹 妹 ，CHEN
MANHONG 系吴昊的配偶 。 除以上关系外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1347 号），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向 12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40,485,829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9,999,990.52 元， 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 人民币
7,432,062.06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2,567,928.46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到账，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立信中联验字[2022]D-0002 号）。 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并完成资金置换，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2,986.84 万元， 其中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858.92 万元、 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127.92 万
元。 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 8,000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含累计利息收入）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000.00 万元（含
本数）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
告。

2、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其他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事
件，均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相关公告。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添旭
2022�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300115� � � � � 证券简称：长盈精密 公告编号：2022-60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盈精密 股票代码 3001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宇龙 陶静

电话 0755-27347334-8068 0755-27347334-8068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桥头富桥工业三区 11
栋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桥头富桥工业三区 11
栋

电子信箱 IR@ewpt.com IR@ewpt.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078,763,077.64 4,521,958,009.63 5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67,467,004.11 235,963,655.90 -21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259,738,477.91 119,323,325.08 -317.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09,671,576.05 278,068,270.03 -139.4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22 0.20 -21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22 0.20 -2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5% 3.47% -8.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17,480,610,224.22 16,978,849,761.73 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5,388,805,636.73 5,679,261,091.38 -5.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68,758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长 盈粤富 投资 有 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6.98% 444,188,111 0

深圳市 长盈精 密技 术 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2.14% 25,647,841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 丰晋信 低碳 先锋股 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8% 20,125,50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4% 17,241,923 0
杨振宇 境内自然人 1.09% 13,081,488 0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
策 略混合 型证 券投资 基
金

其他 0.84% 10,047,436 0

深圳市 长盈精 密技 术 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73% 8,740,00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 丰晋信 核心 成长混 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8,612,619 0

宁波梅 山保税 港区 晨 道
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
伙）－长江晨道 （湖北 ）新
能源产 业投 资合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48% 5,747,126 0

中国农 业银行 股份 有 限
公司－大成创业板两年定
期开 放混 合型证 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8% 5,714,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0890� � �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22-056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董事杨森先生递交的辞职报
告。 杨森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辞职后，杨森先生

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杨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
履行的承诺事项。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杨森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
定人数，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向杨森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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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减持公司股份

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万润股份”）股份 5,918.1537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6.36%）的股东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银投资”）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500 万股（即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61%）。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持股情况：截止本公告日，鲁银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5,918.1537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

例 6.36%；鲁银投资的控股子公司山东鲁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3,536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3.8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鲁银投资生产经营需要。
2、拟减持股份来源：万润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的股份。
3、拟减持股份的数量和比例：鲁银投资持有的不超过 1,500 万股（含本数，若万润股份有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应对该出售股份数量进行除权处理）万润股份股票，占
万润股份总股本的 1.61%。

4、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5、价格区间：根据二级市场价格择机出售。
6、拟减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三、承诺履行情况
鲁银投资在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自万润股份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或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万润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万润股份回购本公司或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万润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承诺已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履行完毕，该承诺履行期间，未出现不遵守承诺的情况。 本次鲁银
投资拟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鲁银投资已披露的意向、承诺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鲁银投资共持有本公司 5,918.1537 万股，其中有 3,480 万股质押，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8.80%，用于其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业务，登记至“鲁银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可交换私募债质押专户”账户。鲁银投资控股子公司山东鲁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共持有本公司 3,536 万股股份，所持本公司股份无质押情况。

除上述情况外，鲁银投资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权属清晰，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事项
1、鲁银投资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上述减持计划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
2、鲁银投资承诺减持所持万润股份股票时，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
3、 本次鲁银投资减持万润股份股票的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

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备查文件
1、《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润股份股票出售计划》。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0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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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原委派肖永松先生、黄俊毅先生两位保荐
代表人负责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相
关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之日止。

公司近日收到华创证券《关于更换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通
知函》，原委派的保荐代表人肖永松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
工作，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
作的有序进行，华创证券授权程强先生接替肖永松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继续

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程强先生的简历附后。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保督导
保荐代表人为程强先生和黄俊毅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肖永松先生在作为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30 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程强先生的简历
程强先生：保荐代表人、会计学硕士、中国非执业注册会计师，现任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多年，曾负责或参与美芝股份、远东传动、巴伦技术、
华力兴、易聆科等多家企业的改制辅导、新三板、再融资及资产重组工作，在投行业务和项目管
理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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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仇建平先生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8 月 29 日 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8 月 29 日 9:15-15：00。
5、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环路 35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8 人， 代表股份 633,912,98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5.439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 代表股份 536,034,00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87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97,878,97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5601％。
8、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 人， 代表股份 107,264,80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380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9,385,83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82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97,878,97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5601％。
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证券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2.02� 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93,7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8％；弃权 826,0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9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4％；弃权 826,0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01％。

2.03� 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2.04� 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2.05� GDR 在存续期内的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93,7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8％；弃权 826,0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9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4％；弃权 826,0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01％。

2.06� GDR 与基础证券 A 股股票的转换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2.07� 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2.08� 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2.09� GDR 与基础证券 A 股股票的转换限制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2.10� 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3,810,0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8％；反对 102,9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7,161,90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1％；反对 102,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GDR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7、审议通过《关于投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3,810,0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8％；反对 37,6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弃权 6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7,161,90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1％；反对 37,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1％；弃权 6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9％。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GDR 上市后适用＜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
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3,875,3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1％；反对 37,6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7,227,20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9％；反对 37,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 GDR 并在
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93,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9％；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345,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5％；反对 12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7％；弃权 793,58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98％。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GDR 上市后适用＜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3,873,6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反对 39,3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7,225,50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4％；反对 39,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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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8 月 29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8 月 29 日 9:15 至 2022 年 8

月 2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 98 号海印中心 29 楼会议厅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邵建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 代表股份 831,081,62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966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828,869,34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87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2,212,28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87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2,512,28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99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300,0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1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2,212,28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87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珠海市澳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1,007,9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1％；反对 73,7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8,5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664％；反对 73,7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33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戎魏魏、李绮曼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与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

员，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